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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派

屯昌：

民警教学生辨别毒品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覃宝楼）3月 25日，屯昌县司法局联
合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蒲公英”禁
毒宣讲团，先后走进南吕中学、南吕小学、大
同小学、新兴小学4所学校，开展以“青春无
毒 未来可约”为主题的毒品预防教育“流动
课堂”活动。

课堂上，民警讲师们结合青少年的认知
水平和生活实际，摒弃枯燥的说教模式，通过
PPT演示、真实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等多种形
式，深入浅出地讲解毒品相关知识。同时，民
警们耐心教导学生们如何辨别毒品、远离毒
品，提醒大家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牢牢守住
拒绝毒品的第一道防线。在互动环节，学生们
积极举手提问、踊跃参与答题，通过近距离的
交流学习，让禁毒知识真正入脑入心。

携手护苗行动 护航青春逐梦

妈妈离家出走8年杳无音讯

事情要从2018年说起。
女子杨某与男子卢某结婚后，生下了两个

可爱的女儿。原本一家四口平平淡淡过日子，
可因为日常琐事、性格不合，夫妻俩越吵越凶，
感情一点点磨没了。吵到最后，杨某一气之下
离开了家，彼时大女儿9岁、小女儿仅4岁。

这一走，就是整整8年。8年来，母亲杨某
彻底从孩子的生活中消失，没有回过一次家，没
有打过一个电话，没有给过一分钱抚养费，更没
有过问过孩子的冷暖、学习与喜怒哀乐。

孩子的爸爸卢某没办法，为了赚钱养家，只
能外出打工，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回趟家。两
个年幼的女儿，从此只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但两个老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能管孩子吃饱
穿暖就已经很吃力，在学习、心理、陪伴等方面
根本顾不上。

湾岭法庭法官刘颖婷在审理这起离婚案件
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之后，刘颖婷到学校走
访时，卢某的小女儿怯生生地对她说：“妈妈在
我4岁时就走了，到现在我12岁，一直没见过
她。”当被问及是否想念妈妈时，孩子毫不犹豫
地点头说：“想！”

朴素的一个“想”字，藏着8年未被回应的思
念，也戳中了在场所有人的心。更让人心痛的

是，因为长期缺乏父母管教与关爱，两个孩子的
成长轨迹悄然偏航。大女儿读到九年级，却在
中考的关键期辍学在家，上学期只上了几天课，
下学期更是彻底告别校园。小女儿虽然还在上
学，却因长期缺少亲情陪伴，成长路上满是孤
单。

法庭调查核实，杨某作为法定监护人，长达
8年不履行抚养、教育、监护义务，完全漠视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已经构成严重监护失职。

一道指导令唤醒“母亲职责”

刘颖婷在阅卷与走访中越了解越揪心。两
个女孩正处于身心发育关键期，长期母爱缺失、
管教空白，不仅影响学业，更可能危害心理健康
与未来人生。

“依据相关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
发现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权予
以训诫，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刘颖婷
介绍说，2022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家庭教育是父母
对未成年人道德品质、身体素质、文化修养、行
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父母是第一
责任人，责任不可推卸、更不能缺席。

杨某的行为，已经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
庭审现场，法庭依法向杨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

令》，责令其每月定期向两个孩子支付抚养费，
每月至少2次探望孩子或通过电话沟通，了解孩
子的生活、学习情况，重点帮扶大女儿重返校
园，同时接受法庭的家庭教育指导。

“这道指导令，既是对杨某的训诫，也是对
她的引导。”刘颖婷解释：“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唤醒她作为母亲的良知，让她明白不能让孩
子的成长再因为父母的过错留下遗憾。”

面对法官的劝导，这位8年未归的母亲，才
第一次真正直面自己“犯下的错误”。在教育指
导现场，杨某当场认错悔过，坦言自己多年来逃
避责任、愧对孩子，承诺一定履行法定义务，主
动联系孩子、支付抚养费，尽力弥补8年的亲情
空白。

法庭同时明确告知杨某，如果今后仍然不
履行、不当履行监护职责，法庭将根据情节轻
重，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决不姑息。

司法守护让关爱不再缺位

一张小小的《家庭教育指导令》，管的是家
事，暖的是人心，守的是孩子的未来。

刘颖婷坦言，湾岭法庭辖区地处山区，外出
务工人员多，隔代抚养、亲情缺位的现象并不少
见。不少家长存在误区，认为夫妻离婚了，对孩
子的责任也就跟着“结束”了。甚至还有人觉

得，只要给口饭吃，就算尽到了义务。这些行为
看似是家庭私事，实则直接损害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容易引发辍学、心理问题甚至违法犯罪等
一系列后果。

案件办理中，法庭同样向长期不回家、不接
电话、不到庭的父亲卢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要
求，通过爷爷奶奶传达，督促其履行父亲责任，
关注孩子学业，坚决守住九年义务教育底线，不
能放任孩子辍学。

通过这起案件，湾岭法庭想用最直白的方
式告诉每一位家长：父母的监护职责是法定义
务，不是可选项，更不是弃选项。

目前，湾岭法庭已建立跟踪回访机制，定期
了解杨某履行《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情况，督促
她真正回到孩子身边，用实际行动弥补多年来
的缺失。同时，法庭还将积极联动学校、村委

会、民政等部门，共同帮助大女儿重返校园，为

两个孩子提供生活、学习、心理上的关心和帮

助，让她们在关爱中健康成长。

“在基层办案，办的从来不是冰冷的案子，

而是老百姓的家事、心事、烦心事。”刘颖婷说，

法庭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目的不是惩罚，而

是唤醒、是引导、是修补。希望更多家长明白，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父母的陪伴无可替代，依

法带娃、用心尽责，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琼中法院湾岭法庭向“甩手妈妈”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一纸文书让缺位8年母亲重新归位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麦文耀 李传敏

因夫妻矛盾，母亲一气之下便离家出
走，对两个女儿不管不问，长达 8 年不回
家、不探望、不给抚养费，连孩子上几年级、
是否辍学都一无所知……近日，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湾岭法庭在审理一起
离婚纠纷案件中，针对一名长期缺位监护
的母亲依法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用法
律把她“喊”回了孩子身边，让缺位的亲情
重新归位。

琼中法院案件承办法官对长期缺位监护的一
名母亲进行耐心劝导。 （琼中法院湾岭法庭供图）

琼中：

律师进校园开展
青春期健康法治教育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李传敏 通
讯员李良琴）3月26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司法局携手县妇联走进什运中心小学，开展
一场别开生面的青春期健康法治教育主题宣
讲活动。活动特邀海南佐宸（三亚）律师事务
所律师为50名女学生带来一场干货满满的
普法之旅。

针对青春期女生的身心特点，律师围绕
平等权、发展权、人格权，深入解读法律铠甲
带来的三重保护。通过以案释法、情景模拟
等方式，巧妙地送出了精心准备的“四个法治
法宝”，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强法治
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为进一步巩固学
生们所学知识，现场还发放了图文并茂的宪
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宣传折页200
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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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起立，请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入庭！”3 月 25 日下午，随着书记员一声庄重的口令，一起毒品犯罪案件在儋州市人民法
院联合儋州市正德学校打造的“标准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与传统庭审不同的是，开庭地点设在儋州市正德学校——一所招收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含辍学）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
成年人的专门学校。旁听席上，170 余名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学生屏息凝神、表情严肃，沉浸式感受庭审的全过程，零距离感
受法律权威，接受一次深刻的法治洗礼。庄严肃穆的庭审变成一堂生动且深刻的禁毒普法教育课。

儋州法院对一起容留他人吸食新型毒品案件进行审理。记者许光伟 摄

旁听庭审
让法律“看得见”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当天15时30
分，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声响起，儋州市人民法
院对一起容留他人吸食新型毒品案件的公开审
理正式开始。

庭审现场，公诉人精准指控犯罪，完整清晰
地展示了被告人陷入毒品犯罪泥潭的全过程，传
递了司法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坚定立场，为学生
们带来一次直击心灵的“现场教学”，让“违法必
究”的法治理念深深烙印在学生心中。

从法庭调查到被告人最后陈述，每个环节都
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法律的威严，深刻认识到法律
红线不可触碰。通过审判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
件，让法治教育变得可感可触，让冰冷的法律条
文“看得见”“摸得着”。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环节，被告人的深刻忏悔

发言深深触动了旁听席上的每一位学生，给大家
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最终，被告人因犯容
留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
金3000元。

“被告人即将去坐牢，我还能在学校接受教
育，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我一定珍惜机会，做一
个知法守法的好青年！”庭审结束后，一名学生道
出了全体旁听人员的心声。

精准普法
传授防毒技巧

庭审是最生动的法治课堂，案例是最鲜活的
普法材料。

庭审结束后，儋州市人民法院尚法护苗工作
室联合儋州市人民检察院“儋检护小侬”巡讲团，
以审判案例为“教材”，开设一堂为专门学校学生
量身定制的禁毒普法公开课。

“同学们，被告人因为什么而走上犯罪的道

路？”随着普法工作人员的发问，学生们纷纷谈起
自己的理解：“他法律意识淡薄”“他结交不良朋
友”“他提供地方给朋友们吸毒”……

普法工作人员针对学生特点，通过播放警示
教育片、毒品模型展示、涉毒案例剖析等形式，深
入浅出地讲解涉毒的危害，解读常见的毒品犯
罪，为学生们拆解毒品陷阱，划清法律红线，打破
了“自己不吸毒就不违法、不犯罪”的错误认知，
教育引导学生们切勿因贪图新鲜或追求“刺激”
而沾染毒品，坚决抵制各类毒品尤其是新型毒品
的诱惑。

“17岁的小李在校门口向同学出售含有‘依
托咪酯’的电子烟，是否构成犯罪？”“构成贩卖毒
品罪”“向学生贩毒属‘情节严重’”“立即报告老
师、家长或拨打110。”普法工作人员在一问一答
间，向这些正处于人生关键时期的青少年传授了
识毒防毒拒毒的方法与技巧，帮助他们筑牢拒毒
防毒的思想防线。

课堂上，普法工作人员还结合青少年涉毒违
法犯罪情况开展以案释法，通过视频直观呈现右
美沙芬、依托咪酯、愈美片等处方药滥用的严重
危害，帮助学生们树立“适量为药、滥用为毒”的
意识，让他们深刻认识到毒品不仅毁灭自我，更
将家庭拖入长期照护与歧视的漩涡。

“这种场景化、精准化的普法形式，契合学生
认知特点，打破了传统法治教育的说教模式，变

‘被动听讲’为‘沉浸体验’，让法治教育更真实、
更震撼、更有实效，对学生重塑正确人生轨迹具
有极大意义！”儋州市正德学校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琼海：

禁毒“流动课堂”
走进学校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郭彦 通讯
员颜振科）近日，琼海市将毒品预防教育与开
学安全教育紧密结合，多部门联合走进学校
开展禁毒“流动课堂”宣讲活动，有效提升在
校学生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3月25日至27日，省琼山戒毒所联合琼
海市司法局、琼海市公安局等部门组织安排

“蒲公英”禁毒宣讲团深入长坡镇礼昌小学、
中心小学，万泉镇东升小学、新市小学，嘉积
镇东山小学、龙堀水小学、椰子寨小学、永威
华星学校，琼海市实验小学大坡校区、琼海市
楚才外国语实验小学等10所远离琼海市区
的学校，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流动课堂”专题
讲座活动。


